浙江临安商品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438号）

一、数量、质量。

1. 2025临安产小麦5513.114吨，设9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以储存库点现场实物为准。仓库看样时间：2025年7月15日-7月21日（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9:00——下午16：00。

3.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全面查验标的物质量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物现状的确认。竞买方一旦做出竞价行为，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

二、货款结算

1.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竞得方需于2025年8月22日前付清所有货款，汇入委托方指定账户。委托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竞得方，发票单位名称与竞得方（签订合同单位）名称一致。

2.若竞得方未按期付清货款，委托方对未付清部分收取滞纳金，收取标准为每日万分之二（未到一日的，按一日计，以此类推）。若竞得方延期付款超过10个自然日，委托方通知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判定违约，以公开竞价销售方式处置标的物，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均由竞得方承担（竞得方缴存于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的保证金作为违约金赔付给委托方；若违约造成的费用和损失超出保证金的，竞得方还应对超出部分进行赔偿）。

3.竞得方延期付款期间不得参与委托方所有粮食竞价交易活动。
三、交割
1.先款后货。竞得方在货款到达委托方指定账户后到委托方所属业务部开具出库通知书，凭出库通知书与储存交割库点办理相关发货手续。

2.储存交割库点：库点联系人、电话、地址：临安区中心粮库：王泮峰，0571-61092981；沈寅聪，13588359750；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自由村石佛殿。

3.交割方式：仓库车板交货，散装出库；不在向竞得方另行收取出仓费。

4.竞得方提货时，应派员（竞得方出具委托函）到储存交割库点监磅、确认出库仓号和数量并协调出库事宜，如不派员视同认可。竞得方派车提货，需提前一天联系储存交割库点，经双方确认后告知供货车辆等相关信息并出具委托提货函。（节假日可以提货）

5.交割数量

（1）以交割库点地磅计量为准，按实结算。

（2）由最后提货的竞得方（按车次）负责提完仓内（货位）的粮食，一仓（货位）一清。结算数量少于标段数量委托方按竞得单价向竞得方退货款，结算数量多于标段数量委托方按竞得单价向竞得方收取货款。若同一竞得方竞得同一仓库内多个标段，则溢余损耗货款按该竞得方竞得的该仓最后一个标段价格进行结算。

6.交割期限：竞得方需在2025年8月29日前提清所有竞得标的物。

（1）若未按期提清标的物，竞得方自行承担逾期未提清标的物可能发生的变质、损毁、灭失、超保质期等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储存交割库点向竞得方按0.3元/日·吨收取仓房（货位）占用费（按未提数量结算）。
（2）若竞得方逾期提货超过15个自然日，委托方对未提清标的物进行移库或判定竞得方违约，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损失均由竞得方承担。储存交割库点向竞得方按1.0元/日·吨收取仓房（货位）占用费（按未提数量结算），移库费用由竞得方承担。

四、本次竞价交易粮食标段数量，按清单所标明的货位数量作为每笔竞价交易的起始数，因此交易清单作为本公告的附件，具有同等效力。

五、近期在委托方委托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举办的网上竞价交易会上竞得标的但履约能力较差的单位,限制参与本次竞价交易活动。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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